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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近期涨幅较大，自 2018

年 12 月 3 日至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自 5.69 元/股上涨至 15.96

元/股，涨幅为 180.49%，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2019 年 2 月 26 日披露

了《南京熊猫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临 2018-045、临 2019-007），分别于 2019

年 3 月 7 日、4 月 11 日、4 月 18 日披露了《南京熊猫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暨

风险提示公告》（临 2019-010、019、021）。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格上涨 10.03%。鉴于公司股票近期涨幅较大，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应充分关注

以下风险提示，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公司市盈率显著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 

截至 2019 年 4 月 17 日，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个股市盈率，公司最

新市盈率为 135.82，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证监会行业市盈率，公司所处

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最新市盈率为 36.38，公司市盈率显著高

于行业市盈率水平。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无与 5G 相关的成熟产品和收入 

近日，有媒体提及公司 TD-LTE 系列基站产品和“面向 5G 超密集组网技术

的小基站系统”。经核实，公司 TD-LTE 系列基站产品是 4G 产品；目前，公司无

与 5G 相关的成熟产品，也没有与此相应的销售收入。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以智能制造、智慧城市和电子制造服务为主

业。在智能制造领域，重点发展智能制造核心装备和智能工厂系统集成业务；在

智慧城市领域，重点发展智能交通、平安城市、智能建筑和信息网络设备这四大

核心智慧城市业务；在电子制造服务领域，重点发展具有一流的供应链管理能力

和能够实现智能化、柔性化、精益化生产制造的电子制造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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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智能制造 101,631.91 13.99 80,845.57 13.36 

其中：工业机器人 2,738.56 22.03 4,350.96 8.65 

智能工厂及系统工程 88,122.88 15.37 64,046.36 14.84 

智能制造核心部件 10,770.48 0.65 12,448.25 7.36 

智慧城市 186,481.37 17.03 187,220.39 14.53 

其中：智能交通 47,446.82 26.74 39,433.15 21.61 

智能建筑 60,247.69 7.86 56,945.66 6.73 

平安城市及通信设备 8,570.19 52.37 8,212.99 55.24 

信息网络设备及消费电子 70,216.67 14.03 82,628.59 12.49 

电子制造服务 157,524.72 15.63 142,737.75 14.84 

其他 2,642.12 36.85 2,037.36 -1.29 

 

三、公司日常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未发生其他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报刊为《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公司上市地证

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

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 

 

 


